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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zffg"> 一、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一）税务机关作

出的征税行为（必复议） （二）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保全措

施 （三）税务机关未及进解除保全措施，使纳税人及其他当

事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行为 （四）税务机关作出的强制执

行措施 （五）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 （六）税务机关

不予依法办理或者答复的行为（必复议） （七）税务机关作

出的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行为 （八）收缴发票、停

止发售发票 （九）税务机关责令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或者不

依法确认纳税担保有效的行 （十）税务机关不依法给予举报

奖励的行为 （十一）税务机关作出的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

出境行为 （十二）税务机关作出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纳税人

及其分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

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一并向复

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二、税务行政复议的参加

人关注多选题 （一）税务行政复议的申请人 具体是指A纳税

义务人、B扣缴义务人、C纳税担保人和D其他税务当事人。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是口头申请。 

（二）税务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 对税务机关依法设立的派出

机构，按照税收法律、法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

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该派出机构是被申请人。 申请人对税

务机关委托代征人、扣缴义务人作出的代征、代缴税款的行

为不服申请复议，该委托税务机关是被申请人。 （三）税务



行政复议的第三人 税务行政复议的第三人，是指与申请复议

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这里所说的"利害

关系"，一般是指经济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控股关系等

。 （四）税务行政复议的代理人 税务行政复议代理人是指接

受当事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

授予的权限范围内，为代理复议行为而参加复议的个人。 三

、税务行政复议的管辖原则 （一）注意国税系统垂直领导，

对省及省以下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国税

机关申请复议。 （二）地税系统省级税务机关受双重领导，

对省地税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

复议，也可向省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三）对国家税务总

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

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的裁决为终局裁决

。 （四）其他税务机关、组织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按照下列规定申请行政复议： 1.对计划单列市税务局作出

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2.对税

务所、各级税务局的稽查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

其主管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3.对扣缴义务人作出的扣缴税

款行为不服的，向主管该扣缴义务人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

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受税务机关委托的单位作出的代征

税款行为不服的，向委托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行

政复议。 4.国税局与地税局、税务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联合

调查的涉税案件，应当根据各自的职权，经协商分别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不得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对国税局与地税

局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



复议；对税务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服的，向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